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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歲，即可選擇一邊工作一邊請領退休金，增加中高齡勞工續留職場之意願。 

二、為因應高齡化之社會發展趨勢，強化中高齡及高齡者人力資源投入勞動巿場，除由本部勞動力

發展署所屬各分署辦理職業訓練外，亦結合民間訓練單位資源及補助地方政府，辦理適合中

高齡及高齡者勞工參訓之職類辦理訓練課程，並補助 100%訓練費用，且提供中高齡者職業訓

練生活津貼以利安心參訓，提升工作技能，促進其再就業，每年訓練中高齡以上失業勞工約

16,000 人。另為促進中高齡及高齡人力資源運用，本部辦理相關措施如下： 

(一)於 103 年 10 月 2 日設置「銀髮人才資源中心」，提供專屬的求職服務及就業推介，並加

以倡議推廣，促進其人力再運用，104 年 3 月建置「銀髮資源網」，提供全方位銀髮資訊

，透過網實整合，促進銀髮勞動力之運用。 

(二)辦理中高齡及高齡者職務再設計，協助在職勞工改善就業環境、減緩工作障礙，提升工

作效能以及協助延後退休。 

(三)提供個別化之就業諮詢及推介媒合服務，並運用僱用獎助、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增加

雇主僱用之誘因，協助順利就業。 

（二十一）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建請蘇花改通車後引進的大量車流，建

請及早因應蘇花改通車後所需的交通配套，並事先完成各項疏

運交通建設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14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6790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12-513） 

許委員鑒於蘇花改通車後引進的大量車流，建請及早因應蘇花改通車後所需的交通配套，並

事先完成各項疏運交通建設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蘇花公路山區路段改善計畫係以提供東部地區一條安全回家的路為前提，針對線型標準低導致

交通肇事頻率高之蘇澳至東澳，以及落石坍方較多之南澳至和平、和中至大清水等三路段進

行改善。本部公路總局刻正辦理「台 9 線蘇花公路山區路段改善計畫對宜花地區影響之調查

分析」委託案，已針對相關交通議題進行分析評估，並擴大辦理因應蘇花改第一階段通車（

蘇澳至東澳）後，對蘇澳市區交通衝擊分析及交通管制策略研擬，提供相關交通工程改善建

議（如重要路口改善、號制指示、交通分流等），後續亦持續辦理南澳至和平、和中至大清

水兩路段通車之交通衝擊分析。 

二、除研擬相關交通管制策略外，公路總局亦配合蘇花公路山區路段改善計畫辦理周邊道路改善，

如國 5 蘇澳交流道至蘇花改起點中途行經之箕山橋改善工程；南澳市區台 9 線跨越南澳平交

道改善工程等，減少蘇花改通車後所可能衍生之交通問題。另有關 193 縣道拓寬工程案既經

公路總局核定納入生活圈計畫補助辦理，該局將督導花蓮縣政府依既定期程辦理，為使本工

程得以順利進行，公路總局業於 104 年 11 月 6 日召開現勘及討論會，結論略以： 

(一)193 縣道修建、養護及管理屬花蓮縣政府權責，公路總局循生活圈建設機制補助部分經費

，計畫已核定，惟尚須進行環差程序，俟通過後方得進行後續設計及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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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會議各界之建言請縣府納入考量，並做為後續推動之參考。 

(三)請花蓮縣政府就各方代表之意見，於 1 個月內再行召開說明會。 

公路總局將持續督導花蓮縣政府依既定期程辦理本案。 

三、有關吉安一號道第二期工程，花蓮縣政府於 104~107 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公路系

統）104 年度審議評估會議時，並未提報本案。建請花蓮縣政府先行評估本案需求及可行性（

如需中央補助可行性評估等相關規劃費用，請花蓮縣政府循序向公路總局提報）後，並依道

路屬性由該府檢討施政優先順序自籌經費辦理，或於生活圈 4 年計畫（104-107）滾動檢討有

節餘時，循序提出申請補助。 

（二十二）行政院函送江委員啟臣就應加強辨識手鍊宣導並結合社區商家

建構通報網絡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14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6792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12-533） 

江委員就行政院應加強辨識手鍊宣導並結合社區商家建構通報網絡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

利部查復如下： 

一、有關加強相關資訊之宣導及結合社區商家建構通報網絡 1 節： 

(一)加強相關資訊之宣導： 

1.每年補助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辦理失蹤老人協尋中心服務計畫，透過網路、廣

播、發送 DM 等宣導方式，增加民眾對失蹤老人協尋中心專線（02-2597-1700）及預防

走失手鍊等相關資訊的認識。 

2.102 年至 104 年分別辦理「協尋中心-親屬分享記者會」、「街頭宣導活動」、「全民

協尋藝起來」等宣導活動。活動邀請名人擔任祈福大使呼籲民眾響應協尋服務，對身

旁有疑似走失者，多一份關注、詢問及協助通報。同時提醒家中有走失之虞親友、長

輩們應及時申請手鍊，以做好預防走失的工作。 

(二)結合社區商家建構通報網絡：透過每年召開全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行政聯繫會議，請各

縣市政府轉知全國 2,457 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於進行關懷訪視時，針對有失智之虞長輩多

加關心。倘若發現有老年人在社區徘徊，應於第一時間通報，期透過結合民間團體及社

區完善失蹤協尋網絡。 

二、另外有關辨識手鍊加強定位系統功能 1 節，透過補助由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與台灣大哥

大及畢嘉士基金會共同研發出 NFC 防走失智慧手環，提供家中有走失之虞親友、長輩們配戴

，若民眾發現配戴智慧型手環之走失者，可使用手機感應通報協尋單位、定位外，亦能立即

搜尋最近派出所，使通報程序更簡便。 

（二十三）行政院函送江委員啟臣就專案培養有志從事高教研究之青年學

者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